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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了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报告全文及正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于公

司工作人员工作疏忽，在编制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时，未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填入至报告全文及正文中。 现对报告中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部分内容补充说

明如下：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５．００％

至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２０

，

５４８．８４

至

２４

，

４６２．９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９

，

５７０．３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及开展各项业务，预计费用投入同比较

高。

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遗漏给投资

者和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披露谨慎性，不断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4-057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美之奥 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根据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授权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股美之

奥

２０％

股权的议案》，为战略布局农业服务领域，更好地为种植户提供全程的作物解决方案，公

司拟参股浙江美之奥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之奥”），拟参股比例为

２０％

。

２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权限范围内，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Ａ

、肖建成，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７１８１９

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在水一方

Ｂ

、余永辉，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１２３１Ｘ

住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京惠花园

肖建成持有美之奥

７０．０７％

的股权，为美之奥实际控制人；余永辉持有肖建成

１９．６０％

的股

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美之奥种业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泾桥村

法定代表人：肖建成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疏菜、花卉种子的零售、批发。 农艺技术咨询服务；花卉、瓜果、果树的种植；水

产养殖；园艺用品、农副产品（国家禁止经营的除外）的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２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１

肖建成

２１０２

货币、实物

７０．０７％

２

余永辉

５８８

货币

１９．６０％

３

赵立坚

１０５

货币

３．５０％

４

俞金龙

１０５

货币

３．５０％

５

周栩羽

１００

货币

３．３３％

合计

－ ３０００

？ ？

１００％

３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美之奥资产总额为

５

，

５４３．３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８５４．８７

万元，净

资产为

３

，

６８８．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美之奥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６４７．０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３６．７９

万元，净利润

５０２．４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之奥资产总额为

１

，

９６６．８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６．８０

万元，净

资产为

１

，

８２０．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美之奥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７２６．６１

万元， 利润总额

１１３．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８５．０９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

公司以人民币

９５０

万元受让肖建成持有的美之奥

１０％

股权； 以人民币

９５０

万元受让余永

辉持有的美之奥

１０％

股权；美之奥其他股东均同意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公司以

自有资金共投资

１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美之奥

２０％

股权。

２

、组织机构

美之奥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其中公司指派

１

名董事，其他股东指派

４

名董事，首届董事长

及法定代表人由肖建成担任，总经理由其他股东推荐、董事会任命；监事会

３

人，其中由其他股

东指派

２

名监事，公司指派

１

名监事，并担任监事会主席。

３

、业绩承诺、补偿及退出

美之奥原股东以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９

年六个会计年度即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美之奥六年累计净利润指标（净利润指标剔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影响）对公司作出承诺。 公司

对美之奥原股东以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９

六年累计净利润指标为考核周期进行考评。

美之奥原股东各方自愿为考核周期内六年（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９

年）的累计净利润指标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如果未能完成六年承诺净利润目标，同意向公司承担连带补偿责任。美之奥原股东、

公司、美之奥三方同意，美之奥原股东可用现金补偿，也可以其所持美之奥股权补偿。或公司有

权将所持美之奥股权按原始投资成本加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美之奥原股东。

４

、生效时间

协议于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签订地点为深圳市宝安区。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美之奥主营蔬菜、花卉种子业务，业务规模排在浙江省蔬菜种子行业前三位，是浙江省“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培育企业。其拥有高素质的育种科研团队和实践经验丰富的种子生产加工的

专业队伍（从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到种子推广与应用）。海归博士

２

人，硕士研究生

６

人。

美之奥目前拥有

９

个通过审（认）定的瓜菜品种。

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公司曾与美籍华人、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博士共同设立“深圳市兴旺生

物种业有限公司”（公司参股

１０％

），开始战略布局大农业领域。此次投资美之奥获取投资回报，

并进一步完善公司对大农业的战略布局，拓展公司业务领域、产品线，提升服务价值，从而提升

公司整体竞争力，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额度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的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4-083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中航工业西飞

"

）拟将其所持公司

1,061,533,8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

）的股份无

偿划转给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

2014

年

8

月

23

日和

2014

年

9

月

22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

2014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西飞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中航工业西飞将其持有的公司

1,061,533,

80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

）的股份转让给中航工业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

期为

2014

年

10

月

23

日，过户后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 中航工业西飞持有公司

1,256,737,613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6%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航工业西飞仍持有公司

195,203,809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7.36%

，中航工业通过本次转让取得公司

1,061,533,80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

，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工业合计控制公司

1,590,134,50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92%

。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海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红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红岩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６

，

４６９

，

４３１

，

８７９．５４ １２

，

６９５

，

５７１

，

７９２．０９ ２９．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６

，

１３１

，

９５９

，

８７５．１３ ４

，

３２８

，

５８１

，

２３０．８７ ４１．６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

，

６４２

，

５３１

，

０９８．１２ １３．９４％ ９

，

９２２

，

２４１

，

７４７．２６ １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５８

，

３９１

，

５２８．３７ －３．８１％ ７３０

，

３５８

，

８７１．３３ １６．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５７

，

７８６

，

６７３．７１ －４．５７％ ７２５

，

７３４

，

８２１．６３ １５．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８８２

，

９５０

，

３６５．６７ －１６．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９ －９．３８％ ０．８４ 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９ －９．３８％ ０．８４ 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２８％ －２．５４％ １３．７６％ －２．８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１２３

，

０４７．６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２４３

，

４９６．６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

，

１４６

，

１８３．８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４１５

，

０３４．２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８２

，

１７２．３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５

，

３７６．４８

合计

４

，

６２４

，

０４９．７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５

，

３１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亚厦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３．２７％ ２９６

，

３１４

，

２０４ ０

质押

１５９

，

７１７

，

５２７

张杏娟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５％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３７１ ７８

，

４７８

，

７７８

丁欣欣 境内自然人

６．７５％ ６０

，

１６６

，

９１１ ４５

，

１２５

，

１８３

张伟良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４％ １９

，

０６１

，

５８１ 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国有法人

１．８２％ １６

，

２５１

，

９２７ １６

，

２５１

，

９２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１％ １６

，

０８８

，

８１８ 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东

方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７１％ １５

，

１８７

，

８２８ 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安安

顺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７％ １３

，

１１９

，

９１６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国有法人

１．１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４％ ９

，

２８５

，

９１８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２９６

，

３１４

，

２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６

，

３１４

，

２０４

张杏娟

２６

，

１５９

，

５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１５９

，

５９３

张伟良

１９

，

０６１

，

５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０６１

，

５８１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８８

，

８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０８８

，

８１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

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１８７

，

８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１８７

，

８２８

丁欣欣

１５

，

０４１

，

７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０４１

，

７２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安顺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１１９

，

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１１９

，

９１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２８５

，

９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２８５

，

９１８

金曙光

７

，

２６３

，

５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６３

，

５９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１

、丁欣欣和张杏娟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

２

、张伟良先生为张杏娟女士的弟弟；

３

、除上述实际控制人或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１５９

，

８５３

，

７１５

股外，还通过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３６

，

５４５

，

５０３

股，实际

合计持

２９６

，

３１４

，

２０４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47.6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多

,

回款放缓所致

;

2.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59.3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的材料采购款和总部大楼工程款较多所

致

;

3.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102.3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收未收的未到期定期存单利息增加所致

;

4.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36.2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所致

;

5.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14,837.45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加对盈创建筑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投

资

15,412.01

万元

,

减少对天筑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500

万元投资所致

;

6.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73.9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总部大楼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

7.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38.0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

8.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

34.4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贴现到期

,

对应的短期借款相应减少所致

;

9.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51.9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与供应商结算材料款增

加所致

;

10.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31.5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

在建工程项目增多

,

应付账款相

应增加

;

11.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52.2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业务规模增长

,

员工人数增加和工资水平有所

提高

;

12.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

53.4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

13.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40.1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权益分派以及非公开发行增加股本所致

;

14.

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68.2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

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

41.6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本和股本

溢价增加

,

以及公司净利润增长所致

;

16.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38.5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业务拓展力度

,

相关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提高较多

;

同时与业务拓展相关的费用亦有大幅增加

;

17.

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33.3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

,

相关人员工资及福利提高较多

,

办公

场所租赁费、交通差旅费等费用项目增加较多

;

18.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91.5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定期存单利息收入及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

;

19.

资产减值准备较去年同期增加

166.8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项增加较多

,

相应的本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

20.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为

445.05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所致

;

21.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31.1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与投资项目相关以及产业创新相关财政补

助。

22.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41.9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23.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

135,100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

2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

514.62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所致

;

2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411.3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

资产增加所致

;

2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26,663.09

万元

,

上期发生额系去年同期支付总

部大楼土地款所致

;

27.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

159,112.01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及对盈创建筑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

28.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额为

114,969.68

万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股票非公开发行

,

募集资金到账

所致

;

2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68.8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偿还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

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639.9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股票非公开发行

,

募集资金到

账所致

;

3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76.7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股票非公开发行

,

募集资金到账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受托人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

式

本期实

际收回

本金金

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有）

预计

收益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绍兴银行

上虞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６

，

７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０ ５１１．４３ ０

交通银行

上虞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０ ３６０．３９ ０

建行上虞

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１６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１６

，

６００ ６９．１７ ６９．１７

建行上虞

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６

，

０００ ３３．１４ ３３．１４

农业银行

上虞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２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２

，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农业银行

上虞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５

，

４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５

，

４００ ３９．４７ ３９．４７

农业银行

上虞支行

无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２

，

６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到期收回本

息

２

，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６１

，

９００ －－ －－ －－ 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１５．６ １４３．７８

2

、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购厦门万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８

受让并增资盈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０７５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

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期权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８１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８２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８３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８４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丁欣欣、

张杏娟、亚厦控股有限公司、张伟

良、严建耀、金曙光、谭承平、王

震、丁海富、王文广

（

１

）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亚厦控股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丁

欣欣和张杏娟夫妇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做出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信守承诺，

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

争的行为。 （

２

）亚厦控股

有限公司、丁欣欣和张杏

娟控股的浙江亚厦房产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除完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的开发项

目外，不再从事新的房地

产项目的开发； 除此以

外，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丁欣欣和张杏娟同时承

诺不通过除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之外的其控股

的其它企业从事房地产

项目的开发。 （

３

）自本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本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

时，丁欣欣和张杏娟夫妇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的股

权，也不由亚厦控股有限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１５．００％

至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１０２

，

８８７．９５

至

１２５

，

２５４．９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８９

，

４６７．７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总体业务开拓情况较好，但受宏观经济影响，部分项目施工进度放慢。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海富

2014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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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以传真、邮件或专

人送达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海富主持

,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现场投票表决形

成如下

: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

com.cn)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

,

且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已超过三年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将结余

募集资金

7,364.20

万元

(

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

,

可分步补充流动资金。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波动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由

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议案内容详见《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根据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林云才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

公司拟将持有的

51%

股权以人民币

1,888.48

万

元价格转让给林云才。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四、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详见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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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亚厦股份”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

,

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

效率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7,364.20

万元

(

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

,

可分步补充流

动资金。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波动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由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

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

,

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发行字〔

2010

〕

119

号文批准

,

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

发行数量

5,30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

31.86

元。 截止

2010

年

3

月

17

日

,

本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

币

168,858.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162,712.67

万元。

截止

2010

年

3

月

17

日

,

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

163,492.26

万元全部存入本公司在以下银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中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４３５０５３００９４７５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百官支行

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５９５３５１３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２９４０５６００１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６６２９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３８５７５７８３６１６２５ ２５

，

４９２．２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支行

１９－５１５２０１０４００２８５７５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３

，

４９２．２６

注

:

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存放金额

163,492.26

万元

,

与募集资金净额

162,712.67

万元的差异

779.59

万元

,

系截止

2010

年

3

月

17

日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013

号验

资报告予以验证。

(

二

)

募集资金管理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

况

,

制定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 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并经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

,

本公司从

2010

年

3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

并与开

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

,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

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

,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162,712.67

万元

,

其中

,

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45,718.00

万元

,

超募

资金为

116,994.67

万元。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46,369.4

万元和超募资金

113,322.27

万元

,

剩余

3,021

万元

,

加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的余额为

4,343.20

万元

,

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存储的余额

7,364.20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详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节余资金

装饰部品部件（木制品）工厂化项目

２０

，

０５３．００ ２０

，

０５３．００ ２０

，

０５３．００ ０

建筑幕墙及节能门窗投资项目

１４

，

６９６．００ １４

，

６９６．００ １４

，

６７９．９２ １６．０８

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４

，

７４５．００ ５

，

９７０．００ ５

，

４１２．４８ ５５７．５２

建筑装饰设计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６

，

２２４．００ ６

，

２２４．００ ６

，

２２４．００ ０

对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增资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０

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机电

安装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

对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景观园林有

限公司增资

５８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 ０

补充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

１

，

２２５．００

— —

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

２６

，

３５１．００ ３

，

０５６．００ ２

，

５８５．８９ ４７０．１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收购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６０％

股权

１２

，

５８８．００ １２

，

５８８．００ １１

，

３２９．２０ １

，

２５８．８０

收购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０

木制品工厂化二期项目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２８１．５１ ７１８．４９

购买总部大楼项目土地

３４

，

０４５．６７ ３４

，

０４５．６７ ３４

，

０４５．６７ ０

合计

１８６

，

００７．６７ １６２

，

７１２．６７ １５９

，

６９１．６７ ３

，

０２１．００

三、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收入。

2

、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

,

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

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

,

使得费用得

到了一定的节省。

3

、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

,

公司在采购环节严格把控

,

使得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四、董事会关于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

,

且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已超过三年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将节余募集资金

7,364.20

万元

(

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

,

可分步补充流动资金。 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波动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由转入自有资金账

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

公司符合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作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同时

,

公司郑重承诺

: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

有利于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保证公

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亚厦股份本次拟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

符合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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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亚厦股份”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以传

真、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震主持

,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1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2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将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保证公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将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关于使用首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的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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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浙江巨和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自然人林云才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将持有的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和装饰”）

５１％

股权以

１

，

８８８．４８

万元价格转让

给林云才。 本次股权转让后，巨和装饰不再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浙江巨和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交易，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生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林云才：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８８１６

２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名称：巨和装饰

５１％

股权。

２

、巨和装饰概况

公司名称：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伟良

注册地址：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纬十路

１７

号

注册资本：

５

，

１６８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

，

１６８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工商注册号：

３３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４５

经营范围：承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业务（凭资质证书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

可经营的项目。 ）

３

、巨和装饰历史沿革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名嘉兴雅迪装饰家具有限公司， 系由嘉兴市沙发厂与香港新明公司合资成立的中外合资

企业。 注册资本

１０

万美元，并经嘉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嘉会师字（

１９９３

）

７８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外方退出后变更

为内资企业，且由陈刚、冯晓鹰和刘宗共同增资

４９６

万元，注册资本增加至

５５０

万元。其中，陈刚出资

２９１．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５３％

，刘宗出资

１８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４％

，冯晓鹰出资

７１．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全体股东以货币资金增资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陈刚增

资

３１８

万元，刘宗增资

２０４

万元，冯晓鹰增资

７８

万元。 该增资由嘉兴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嘉恒会内验（

２００４

）

０９８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浙江雅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迪装饰”）减少注册资本

２８０

万元，减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７０

万元，其中，陈刚减少出资人民币

１４８．４０

万元，刘宗减少出资人民币

９５．２０

万元，冯晓鹰减少出资人民币

３６．４０

万元。 该减

资由嘉兴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嘉恒会内验（

２００７

）

１９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全体股东以货币资金

２８０

万元人民币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陈刚

增资

１４８．４０

万元，刘宗增资

９５．２０

万元，冯晓鹰增资

３６．４０

万元。 该增资由嘉兴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嘉恒会内验（

２００８

）

０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杭州浪森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森石材”）（现更名为“浪森投资”）与雅迪装饰股东陈刚、

刘宗、冯晓鹰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后公司持有雅迪装饰

５１％

股权，浪森石材持有雅迪装饰

４９％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关联法人对控股子公司浙江雅迪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公司拟分两期以现金方式向雅迪装饰同比例增资

４

，

０１８

万元。 第一期同比例增资

２

，

０１８

万

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

，

０２９．１８

万元，浪森石材增资

９８８．８２

万元，第二期增资将在第一期增资完成后两年内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全体股东完成对雅迪装饰的首期增资，增资后实收资本变更为

３

，

１６８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

，

０２９．１８

万元，浪森石材增资

９８８．８２

万元。 该增资由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磊浙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杭州浪森石材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杭州浪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浙江雅迪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４

、巨和装饰股权转让前后股权变化情况

（

１

）本次股权转让前巨和装饰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５．６８ ５１．００

杭州浪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２．３２ ４９．００

合计

３

，

１６８．００ １００

（

２

）本次股权转让后巨和装饰的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林云才

１

，

６１５．６８ ５１．００

杭州浪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２．３２ ４９．００

合计

３

，

１６８．００ １００

５

、巨和装饰权属情况

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巨和装饰

５１％

的股权，该项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优先受偿权的放弃情况

巨和装饰的其他股东浪森投资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７

、公司不存在为巨和装饰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以及不存在被其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８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巨和装饰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编号：致同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５０ＦＣ１６５３

号），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及经营状况如下表：

巨和装饰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资产及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４０

，

２７９

，

４３４．１２ １６６

，

４４６

，

１３６．７９

总负债

１１５

，

９５８

，

６３４．６１ １４４

，

２３０

，

０７６．０６

净资产

２４

，

３２０

，

７９９．５１ ２２

，

２１６

，

０６０．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８１

，

１９５

，

７２１．２５ １２９

，

４７０

，

１８０．９４

利润总额

－１

，

２０７

，

６５９．８７ －２

，

７４７

，

５５２．８６

净利润

－９１０

，

０７５．７０ －２

，

１０４

，

７３８．７８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巨和装饰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编号：中

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５９５

号）。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

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６４４．６１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１７

，

６３９．４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９９４．８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９８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万元，无增

减变化；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２

，

２２１．６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２１６．４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９９４．８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４．７８ ％

。 资产

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４

，

６３７．２８ １５

，

６５４．７１ １

，

０１７．４３ ６．９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２

，

００７．３３ １

，

９８４．７７ －２２．５６ －１．１２

其中：固定资产

３ １３０．７２ １３９．２９ ８．５６ ６．５５

在建工程

４ １００．９２ １００．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５ １

，

４６１．４７ １

，

６８４．７０ ２２３．２３ １５．２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 ３１４．２２ ５９．８６ －２５４．３６ －８０．９５

资产总计

７ １６

，

６４４．６１ １７

，

６３９．４８ ９９４．８７ ５．９８

流动负债

８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０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股东全部权益

１１ ２

，

２２１．６１ ３

，

２１６．４７ ９９４．８７ ４４．７８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巨和装饰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６４４．６１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４

，

４２３．０１

万元，股东

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２

，

２２１．６１

万元（账面值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审计，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出

具致同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５０ＦＣ１６５３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２

，

０９４．９３

万元，减值

１２６．６８

万元，减

值率

５．７０％

。

３

、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到的巨和装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

，

２１６．４７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

，

０９４．９３

万元，差异

１

，

１２１．５５

万元，差异率为

３４．８７％

。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选择合适的评

估方法评估后的总体加和价值，而收益法评估结果体现了基于基准日情况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现值。

本次收益法评估所用到的数据均为基于企业目前状况下的预测，由于受国内经济大环境及房地产政策的影响，加之人工

成本上升，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所下降，从总体来看，资产基础法所依据的资料数据不管是从数据来源渠道上，还是从数据质量

方面都要优于收益法。根据以上评估工作，本次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果，即：浙江巨和装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结果为

３

，

２１６．４７

万元。

参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巨和装饰

５１％

股权评估值为

１

，

６４０．４０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巨和装饰

５１％

的股权以人民币

１

，

８８８．４８

万元价格转让给林云才。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和自然人林云才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签约双方：转让方为本公司，受让方为林云才。

２

、转让标的：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３

、受让方受让比例及转让价格：

林云才受让公司持有的巨和装饰

５１％

股权，受让价格为

１

，

８８８．４８

万元。

４

、支付方式

本合同项下人民币

１

，

８８８．４８

万元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由林云才分三期支付给公司：

（

１

）第一期：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林云才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０％

，计人民币

１８８．８４８

万元。

（

２

）第二期：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林云才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８０％

，计人

民币

１

，

５１０．７８４

万元。

（

３

）第三期：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后，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林云才向公司支付剩余

１０％

股

权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１８８．８４８

万元。

５

、股权交割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６

、违约责任

合同生效后，各方均应诚信履约，如有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其所作出的声明、陈述、承诺和保证的，应当承担违

约责任。

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或所做的保证和承诺，林云才可以选择继续履行或

解除本合同，并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１０％

向公司收取违约金。

林云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或所作的保证和承诺，公司可选择本合同继续履行

或解除本合同，并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１０％

向林云才收取违约金。

７

、生效条款：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和自然人林云才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合作协议书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所涉及资产和人员将全部转移至目标公司。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目的

（

１

）公司转让巨和装饰

５１％

股权，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规范公司治理。 巨和装饰股东为公司和关联方浪森投资，公司给

巨和装饰提供担保和发生业务往来均构成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比较复杂，不利于日常业务的开展。

（

２

）巨和装饰自被公司收购以来，经营业绩未达到原先预期，且公司近年来对长三角地区的营销网络布局重新进行了规

划和调整，因此转让巨和装饰

５１％

的股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提升经营效率。

２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需进行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等环节，存在政府审批风险、股权转让款延迟支付风险。 公司董事

会指定专人负责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协调事项和股权转让款的收款事项。

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巨和装饰不再是公司的子公司，不再进行行合并报表，但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影响较小。

八、其他说明

１

、公司收到的本次交易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２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关注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合同；

３

、致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致同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５０ＦＣ１６５３

号《审计报告》；

４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５９５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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